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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嵊州市城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

报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嵊州市城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

《嵊州市城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财通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一、变更背景 

根据嵊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关于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的审核意见》（嵊国资办产权〔2025〕36 号）和嵊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同意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嵊政办批〔2025〕118

号），同意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嵊州市城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嵊州市经开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变更具体情况 

（一）变更前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变更前持股比例：直接持有发行人 51%股权，间接持有发行人 49%股权，合

计持股比例 100%。 

变更前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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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后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嵊州市经开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集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0-11-05 

法定代表人：袁峰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实缴资本：33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梓荫路 777 号东楼 823 

办公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梓荫

路 777 号创业创新大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工程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园区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

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

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真空器

件制造；电子真空器件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上述经营范围不含砂石）（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https://www.qcc.com/pl/prf529d267f5da15c74785514d745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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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实际控制人为嵊州市财政局（嵊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财务状况：根据经开集团未经审计的模拟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末，经开

集团资产总额 355.61 亿元，净资产 178.88 亿元；2024 年度，经开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1.92 亿元，净利润 0.35 亿元。 

资信和诚信情况：资信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记录，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等重大失信情形。 

变更后持股比例：直接持有发行人 51%股权。 

持有的发行人股权质押情况：无质押。 

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图： 

 
三、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发行人与变更前后控股股东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均

保持独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 

四、原控股股东就 22 嵊南债 01/22 嵊南债相关承诺的执行情况 

原控股股东嵊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 22 嵊南债 01/22 嵊南债提供担保金

额合计 9.00 亿元，原控股股东将继续履行担保责任。 

五、上述事项的影响分析 
上述事项预计对发行人治理结构、经营方针政策、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层均

https://www.qcc.com/firm/88734176a4c1f49df7c97cbc61e28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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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产生重大变动，预计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财通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募集说

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出具了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财通证

券将密切关注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有关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为盖章页）






